
​
监督索引号53050200531400200000
附件1
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2024年

预算公开目录
第一部分 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五、市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九、其他公开信息
第二部分 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2024年部门预算表
一、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预算表
三、部门支出预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按功能科目分类）
六、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七、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表
八、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表
九、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十一、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表
十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
十三、市对下转移支付预算表
十四、市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十五、新增资产配置表
十六、上级补助项目支出预算表
十七、部门项目中期规划预算表
隆阳区救助管理站2024年
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根据《中共保山市委办公室 保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山市隆阳区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保办字〔2019〕8号）和《中共隆阳区委 隆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隆阳区深化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隆发〔2019〕5号）文件，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主要职责是：
1.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
2.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
3.对在站内突发急病的，及时送医院救治；
4.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
5.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单位共设置1个内设机构，为：隆阳区救助管理站综合办公室。无所属单位。
（三）重点工作概述
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2023年不断提升救助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以坚持标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人性化关怀、家庭化相处的“四化照料”实现全程优质服务，满意度100%；以勤往难处想、勤在街上跑、勤朝隐处看、勤向路人问“四勤巡查”实现流浪乞讨人员街面基本清零，2023年共出动救助巡察车辆60余次，发放衣服16套、棉被8床、食品25余份；以明处安置程序、明确安置流程、明晰双方责任的“三明安置”实现依法安置无滞留；以摸排长期流浪乞讨人员基本信息，建立救助返乡人员台账、更新易流浪走失人群信息库、一年两次回访的“四举措”实现源头治理不掉队。2023年对20名易走失人员开展温暖回访，发放回访物资20套；以着力寻亲品牌建设、着力互联网寻亲手段运用、着力沟通问询和实地查找等人工甄别方法的“三着力”切实提高寻亲效率，2023年寻亲成功率达77.77%；同时救助管理站周密部署、积极宣传、协同配合、分类施策等多措并举扎实开展“6·19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夏季送清凉、“寒冬送温暖”等专项救助行动，进一步强化综合帮扶，积极创新、深入拓展“救助+就业”、“救助+社工”等救助机制，尽力为救助对象解决实际困难。2023年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347人（站内救助317人，站外救助30人），其中：未成年25人，残疾16人，精神障碍61人，医疗救治7人。提供返乡车票189人，护送返乡92人，落户安置2人，死亡2人，寻亲成功7人，安排就业4人。石梯敬老院现长期安置14人，充分发挥了救助管理站在托底线、救急难中的保障作用。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至2023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7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7人。在职实有7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7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0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0人。
车辆编制2辆，实有车辆2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站财务总收入1,320,014.03,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320,014.03,元，政府性基金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元，事业收入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上级补助收入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其他收入0元。
与上年对比，比上年预算减少345,063.18元，同比减少20.72%。主要原因：一是离休人员死亡1人，离休费减少148,236.00元；二是减少其他收入（财政代管账户资金）减少196,827.18元。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4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320,014.03元，其中:本年收入1,320,014.03元，上年结转收入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320,014.03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元。
与上年对比，比上年预算减少345,063.18元，同比减少20.72%。主要原因：一是离休人员死亡1人，离休费减少148,236元；二是减少其他收入（财政代管账户资金）减少196,827.18元。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预算总支出1,320,014.03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1,320,014.03，其中：基本支出1,070,014.03元，与上年对比减少39,604.96元，同比减少3.57%，主要是离休人员死亡1人，离休费减少148,236元，其他收入（财政代管账户资金）减少196,827.18；项目支出250,000元，与上年持平。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基本支出申请安排1,070,014.03元，其中：人员经费979,673.03元；公用经费90,341.00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经费155,520元。
2.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项目支出申请安排1个项目，资金共计250,000元，其中：民生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事业发展类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专项业务类项目1个，资金共计250,000元。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主要用于：
1.20805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事业单位离退休1,600元，主要用于单位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2.208050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80,000元，主要用于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20808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抚恤-死亡抚恤22,704元，主要用于单位死亡职工抚恤支出。
4.20820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1,029,165元，主要用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5.208999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12.34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失业保险。
5.2101102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事业单位医疗82,996.81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医疗保障。
6.2101103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39,805.06元，主要用于单位在职人员公务员医疗保障。
7.2101199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3,456.05元，主要用于单位在职人员工伤保险。
（二）非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基本支出申请安排0元，其中：人员经费0元；公用经费0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经费0元。
2.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项目支出申请安排0个项目，资金共计0元，其中：民生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事业发展类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
五、市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不涉及此项预算公开事项。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5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93,0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35,00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58,00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67,700元，较上年减少3,500元，减少4.92%，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因公出国（境）费预算合计为0元，与上年持平，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持平原因：2023年至2024年我单位未安排因公出国（境）费相关支出预算。
（二）公务接待费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公务接待费预算为1,200元，与上年持平。
持平原因：2023年至2024年公务接待费无变化。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合计66,500元，较上年减少3,500元，减少4.92%。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合计66,500元，较上年减少3,500元，减少4.92%。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辆。
减少原因：2024年公务经费压缩5%。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共申报项目1个，编制了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目标编制率为100%。纳入一般公共预算项目1个，财政预算安排250,000元；编制绩效指标1个，其中：重点项目0个，财政预算安排0元，编制绩效指标0个。2024年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对纳入预算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全部实现了随部门预算同步公开。
（一）流浪乞讨人员专项救助经费项目
1.总体目标：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生活权益。
2.绩效目标：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临时性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承担街头主动救助工作，向流浪乞讨人员宣传救助政策法规，告知救助范围和救助内容，劝返和引导流浪乞讨人员入站救助。负责做好入站求助人员的登记、核查、甄别、管理等工作，及时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的返乡与安置工作。
（1）产出指标
①数量指标：临时救助（人次）>=300人/人次，医疗救助（人次）>=15人/人次，临时安置人员（人次）>=15人/人次，寻亲返乡（人次）>=13人/人次
②质量指标：救助对象认定准确率、救助标准执行合规率=100%
③时效指标：救助及时率>=90%
（2）效益指标
①社会效益指标：实现应救尽救，确实保障流浪人员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救助对象满意度=90%
下一步，我单位将继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严把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关，扎实做好预算绩效目标执行情况动态监控，深入推进重点项目绩效自评，做好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理念。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等支出。
3.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属于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保山市隆阳区救助管理站资产总额1,459,452.08元，其中，流动资产552,160.59元，固定资产818,291.71元，无形资产807,548.76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3,865,876.35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78,423.21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元；资产使用收入0元，其中出租资产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元。鉴于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3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3年12月（2024年1月上报）资产月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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